采购内容和要求

（以下内容由采购人提供）
一、项目概况

旬阳市尾矿库治理工程结算审计服务（第一批）共包含11个项目，分别为陕西汞锑科技公司青铜沟尾矿库提升改造项目、陕西汞锑科技公司大青铜沟尾矿库提升改造项目、大地复肥公司泗人沟尾矿库提升改造项目、陕西鑫源公司任家沟尾矿库提升改造工程项目、陕西旬阳鑫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火烧沟尾矿库提升改造项目、旬阳五联华枫矿业有限公司小泥沟尾矿库提升改造项目、旬阳银联矿业有限公司关子沟尾矿库提升改造项目、旬阳市居金塬矿业有限公司董儿沟尾矿库提升改造项目、旬阳市居金塬矿业有限公司小水河尾矿库提升改造项目、旬阳县宏宝矿业有限公司甘溪沟尾矿库提升改造项目、旬阳市今日矿业有限公司夹沟尾矿库提升改造项目。项目预估结算报审造价16134万元。为完成旬阳市尾矿库治理工程结算审核任务，旬阳市应急管理局需要向社会中介机构采购审核服务。

二、采购目的

为旬阳市11座尾矿库治理工程提供结算审核服务，主要核对工程结算费用合理性，核查治理工作是否符合要求，出具规范的审核结算报告，辅助完成工程结算审核及后续相关工作，保障结算流程合规。

三、采购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有固定的服务场所及技术装备,有健全的管理规章制度（工商营业执照和法人证书复印件）。

2、接受委托承办工程预结算业务的专业人员，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专业素质高，职业道德好并且在近三年内没有违法、重大违规执业行为。

3、前期参与设计、监理、清单编制和审核、招标、施工等工作的单位及相关联单位需回避。

4、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投标活动。

5、费用支付标准参照陕价行发【2014】88号文件和旬阳市财政资金投资评审中心评审建议书执行。效益费以建筑安装工程投资金额为计费依据，净审减额在建筑安装工程投资金额5%以内的由项目建设单位支付，净审减额超过5%的由施工单位自行承担。

6、评审时限要求：自资料提交后180日历天内完成有关工作。

四、工作要求

1.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遵照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开展旬阳市政府采购文件结算审核业务；

2、独立完成结算审核任务，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已接收的审核任务再委托给其他机构；

3、定期向采购人报告审核进展情况，及时答复有关问题；重大问题及时向采购人报告；

4、在规定时间内向采购人出具结算审核结论，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准确性负责；

5、未经采购人批准，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任何单位或个人披露审核项目的有关信息，不得对外提供、泄露、公开审核项目的有关情况；

6、严格遵守工作纪律。

五、商务要求

1、质量要求：符合国家现行技术规范和标准合格。  

2、服务期：至项目结束

2-1、成交供应商未征得采购人同意和谅解而单方面延迟服务期限，将按违约终止合同。

2-2、成交供应商遇到可能妨碍按时提供货物或服务的情况，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采购人，说明原由、拖延的期限等；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在收到通知后，尽快进行情况评估并确定是否通过修改合同，酌情延长服务时间或者通过协商加收误期赔偿金。

3、合同价款：

3-1、合同总价为完成本项目工作的一切直接和间接费用。

4、付款方式：

4-1、根据陕价行发【2014】88号文件的收费标准、市场行情及供应商在此基础上所报的优惠率进行结算，在项目结算审核服务中，按照11个尾矿库先后审核顺序分别支付相应的服务费。

4-2、支付方式：通过银行转账。

5、项目检验与验收

5-1、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交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所有资料。

5-2、验收须以合同、询价采购文件及询价响应文件、澄清、及国家相应的标准、规范等为依据。

5-3、采购人在合同的履行期间以及履行期后，可以随时检查项目的执行情况，对采购标准、采购内容进行调查核实，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处理。

6、合同的变更、中止、终止

合同一经签订，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对确需变更、调整或者中止、终止合同的，应按规定履行相应的手续。

7、合同争议的处理

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当事人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达不成一致时，可向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请诉讼。

8、违约责任

8-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条款和本合同约定的相关条款执行。

8-2成交供应商未按合同要求履行，不符合采购技术要求，成交供应商必须无条件更换人员或设备，提高技术，完善质量，否则，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对成交供应商的违约行为进行追究并依法向成交供应商进行经济索赔。
